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炼铁厂炮嘴\DDS30A1-102 ZG 泥炮 1#-2#高炉

技术规格书

甲方：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炼铁厂

乙方：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炼铁厂（以下称甲方）与             （以下称乙方）就甲方炮嘴\DDS30A1-102 ZG 泥炮 1#-2#高炉采购事宜，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技术协议：
一、总则
本技术协议作为甲方设备订货合同的附件，与订货/修复合同同时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执行期间双方协商形成的补充协议和追加条款也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本技术协议所提出的是最低标准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乙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文件的优质产品。
2.乙方提供的设备必须具有国内同行业近几年内的先进制造水平，采用先进工艺，合格材料，成熟的技术或专利技术。

3.乙方提供的设备必须是全新、规范、先进的高质量可靠产品，能够确保连续稳定的工作。

4.乙方提供的设备，制造工艺技术，材料的选择，都应按照国内外通用的现行标准和相应的技术规范执行，遵循的标准和技术规范应为合同签字日为止最新公布的标准和技术规范。
5.乙方须对提供货物的完整性、合理性和质量承担全部责任。
6.乙方在设备制造/修复中，发生侵犯专利的行为时其侵权责任与甲方无关。
二、供货范围

1.采购内容
	物料编码
	物料描述
	计量单位
	数量

	10422045
	炮嘴\DDS30A1-102 ZG 泥炮 1#-2#高炉
	个
	4


2.自然环境

海拔高度：       1626m        极端最高温度：   38.4℃ 
极端最底温度：   -31.6℃      最热月平均温度：  28.7℃ 
最冷月平均温度： -15.6℃      年平均温度：       7.3℃ 

最大月平均日温差：  14℃      最热月平均湿度：    52 % 
最冷月平均湿度：    55 %      相对湿度：          46 % 
年平均降雨量：    85.3mm

3.工况环境

环境：245℃,粉尘、烟气、腐蚀、煤气
4.工作参数
4.2.1、工作环境：高温、粉尘

4.2.2、工作介质：无水泡泥
4.4.3、工作压力：25MPa

4.4.4、工作温度：1200℃
5.技术要求：
5.3.1、要求乙方提供的炮嘴\DDS30A1-102 ZG 泥炮 1#-2#高炉件要具有互换性；
5.3.2、其它技术参数尺寸均按 ISO6020/1 标准执行。

5.3.3、炮嘴\DDS30A1-102 ZG 泥炮 1#-2#高炉按图纸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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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使用要求

3.1.1炮嘴质保24个月；

3.1.2炮嘴正常使用24个月以上；

3.1.3炮嘴正常使用24个月内不得出现拉伤；

3.1.4 活塞杆正常使用24个月内不得出现开裂。

四、甲方责任

1.甲方负责对炮嘴\DDS30A1-102 ZG 泥炮 1#-2#高炉设备的入厂验收、安装、试用跟踪。甲方发现乙方提供的炮嘴\DDS30A1-102 ZG 泥炮 1#-2#高炉设备在试用中不适应甲方的工况条件，影响甲方生产效率，甲方可以终止试用过程，且不承担任何费用。
2.甲方负责全过程考察乙方提供的炮嘴\DDS30A1-102 ZG 泥炮 1#-2#高炉设备在现场综合性能，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对炮嘴\DDS30A1-102 ZG 泥炮 1#-2#高炉设备的使用到协议规定的周期后出具备件质量评定表。
乙方责任

1.乙方根据工况条件、技术参数，开展炮嘴\DDS30A1-102 ZG 泥炮 1#-2#高炉设备的技术设计、制造，必要时乙方应要求甲方确认图纸，保证设备的完整性、可靠性及先进性。

2.乙方依照甲方规定的交货周期，并对炮嘴\DDS30A1-102 ZG 泥炮 1#-2#高炉设备进行合理防护包装、运输，按期交货至甲方指定地点。

3.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提供炮嘴\DDS30A1-102 ZG 泥炮 1#-2#高炉设备真实的制造/修复、出厂检验报告、资料和合格证。

4.乙方在试用开始、结束时派人到现场跟踪了解实际试用情况。

附件四 提供资料

4.1乙方在投标前可到甲方现场现场勘察，并查看甲方在线设备资料和现场环境。

4.2乙方在中标后 7天内将确认的纸版和电子版如下资料提供给甲方：

4.2.1 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备件图纸；

4.3 邮寄地址

甲方邮寄信息： 

邮政编码：735100；

收件人：李银喜；联系电话：18093738790 
电子邮箱：liyinxi@jiugang.com
附件五   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1.乙方制造的炮嘴\DDS30A1-102 ZG 泥炮 1#-2#高炉必须满足技术参数及技术要求，能准确无误的安装到现场基础和设备上。

2.甲方对乙方提供的炮嘴\DDS30A1-102 ZG 泥炮 1#-2#高炉进行入厂检验。

3.使用中甲方发现乙方提供的炮嘴\DDS30A1-102 ZG 泥炮 1#-2#高炉存在不能正常使用的原因或缺陷时，甲方将停止使用，并通知乙方，乙方须在3个工作日内到甲方现场处理。由双方进行现场确认，经共同确认后认定由于乙方制造、包装运输原因而产生的质量问题，甲方不支付乙方任何费用。经甲方同意且不影响设备性能、可快速修复的前提下可进行现场快速修复并重新投入使用。

附件六  交货时间及地点

6.1交货时间：

交货时间：

6.2交货地点：甘肃省嘉峪关市酒钢储运部物资总库
附件七   其它

7.1本协议内容经由甲乙双方于    年   月   日   时-  时通过   方式商定。 
7.2甲乙双方就签订本协议的相关事宜保密，不得将签订主体、时间、内容等信息透露给其他第三人。
7.3若乙方公司不能中标，则本技术协议自动失效，双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7.4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三份，乙方一份。
甲方：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炼铁厂
乙方：

代表：
   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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